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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政办规〔2026〕1号

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尤溪县关于进一步兜牢兜实

困难群体救助保障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尤溪县关于进一步兜牢兜实困难群体救助保障的若干

措施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6 年 3 月 2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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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溪县关于进一步兜牢兜实困难群体
救助保障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

为加大我县对低保对象、特困供养人员、孤儿和事实无

人抚养儿童、低保边缘家庭以及因突发变故、意外伤害等急

难情形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家庭或个人的救助

帮扶力度，根据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等规定，结合我县实

际，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救助帮扶的困难群体范围

（一）低保对象、特困供养人员、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

低保边缘家庭；

（二）因突发变故、意外伤害等急难情形，导致基本生活暂时

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。

以上我县困难群体约 1.3 万人，由县民政局按月实行动

态管理。

二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普惠救助，延伸困难帮扶触角

1.困难群体春节一次性生活补助。

（1）低保对象、特困供养、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500

元/人；

（2）低保边缘家庭 300 元/人。

牵头单位：县民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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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，各乡镇

2.困难群体医疗救助。

（1）低保对象、特困供养、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低

保边缘家庭因上年度患重大疾病在医保报销、医疗救助、临时救

助等各类政策帮扶后自付医疗费用超过 2 万元（含 2 万元）的，

按自付部分的 30%给予一次性再救助，最高救助不超过 10 万元；

（2）经民政部门依法认定的其他符合临时救助的困难群体

因上年度患重大疾病在医保报销、医疗救助、临时救助等各类政

策帮扶后自付医疗费用超过 3 万元（含 3 万元）的，按自付部分

的 30%给予一次性再救助，最高救助不超过 10 万元。

牵头单位：县民政局

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，医保局，各乡镇

3.购买困难群体意外身故、伤残保险。由县民政局统一为低

保对象、特困供养、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低保边缘家庭成

员购买意外身故、伤残保险，每年总保费不超过 50 万元，承保

机构通过政府采购方式确定。

牵头单位：县民政局

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，各乡镇

（二）分类救助，提升多元帮扶质效

4.“一户多残”困难补助。为低保家庭（至少 1 名残疾人属

于低保对象）或低保边缘家庭中有 2 名（含 2 名）以上残疾人，

且其中 1 名残疾人为就业年龄段的“一户多残”家庭在原有补助

基础上再给予补助 1000 元/年.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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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单位：县残联

责任单位：县民政局、财政局，各乡镇

5.重度一级肢体残疾人护理补助。为低保家庭和低保边缘家

庭中的残疾类别等级为肢体一级的残疾人在原有补助基础上再

发放补助 1000 元/年.人。

牵头单位：县残联

责任单位：县民政局、财政局，各乡镇

6.残疾儿童康复补助。低保对象、特困供养、孤儿、事实无

人抚养儿童和低保边缘家庭中的 0-17 周岁残疾儿童，在有资质

的医疗康复机构康复训练 10 个月以上（含 10 个月）的，在原有

补助基础上再发放补助 5000 元/年.人。

牵头单位：县残联

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卫健局，各乡镇

7.低保中特殊未成年人生活补助。为父母一方死亡（含法院

宣告死亡）、重残、重病、失联、法院宣告失踪、服刑在押、强

制隔离戒毒或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等特殊原因，且另一方

改嫁、离家出走等原因，事实未受到抚养和监护的 0-18 周岁的

享受低保但未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的未成年人增发生活

补助，4800 元/年.人，未满 1 年按实际月份发放补助。

牵头单位：县民政局

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公安局、司法局，县法院、检察院，

县残联，各乡镇

8.低保失能对象入住养老机构补助。50-59 周岁的低保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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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，经评估为中度及以上失能且子女未成年或已成年但因就学无

经济收入，自愿入住经认定具有集中照护资质养老机构的给予补

助。补助额度为入住养老机构实际收费标准扣除已获得的低保

金、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等行政给付后的差额。补助方式为直接

与养老机构结算并支付。养老机构收费标准实行动态调整，不得

高于当地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及全护理照料标准的

总额。补助标准原则上不超过 28800 元/年.人，不满 1 年的按实

际入住机构的月份结算。

牵头单位：县民政局

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卫健局，县残联，各乡镇

9.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补贴。依托线上平台，为下列困难群体

发放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电子消费券，对象通过线上、电话等方式

下单购买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项目：

（1）60 周岁及以上特困分散供养人员；

（2）60-69 周岁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点优抚对象、

重度残疾人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；

（3）70 周岁及以上的低保人员和低保边缘家庭人员。

牵头单位：县民政局

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卫健局、退役军人事务局，县残联、

计生协会，各乡镇

（三）“一事一议”，破解特殊救助难题

10.其他特殊困难群体救助。对前述普惠救助、分类救助情

形以外的，因突发变故、意外伤害等急难情形，导致基本生活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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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，由相关乡镇或部门提出申请、公

示，经县民政局审核，报县政府分管民政领导召集民政、财政等

相关部门进行“一事一议”研究确定后，给家庭或个人提供一次

性救助帮扶，救助帮扶金额原则上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。

牵头单位：县民政局

责任单位：县教育局、公安局、财政局、卫健局、应急局，

县残联，医保局，各乡镇

三、保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尤溪县救助帮扶困难群体工作专

班，由县委书记任组长、县长任常务副组长，相关分管领导为副

组长，民政局、教育局、公安局、司法局、人社局、农业农村局、

卫健局、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应急局、法院、检察院、妇联、残联、

融媒体中心、医保局、各乡镇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。工作专班下

设办公室，办公地点在县民政局，由民政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，

负责日常协调、进度跟踪等相关工作。各牵头单位要对照措施细

化实施方案，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。

（二）实行动态管理。通过民政系统提取困难群体名单，形

成基础信息。民政部门依托“金民工程”等系统，联动医保、人

社、残联、卫健等部门共享边缘家庭、重病重残人员等信息，结

合基层摸排上报，对困难群体监测平台数据每月进行更新。通过

明晰申请流程，规范认定程序，将符合条件的及时纳入救助帮扶

（分类救助第 4-9 项措施中如符合多项救助条件的对象原则上

只能享受其中一项）范围，不符合条件的及时退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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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资金保障。财政部门参照预算管理规定设立专项

的救助帮扶困难群体资金账户，多方筹集资金 2000 万元，用于

困难群体帮扶救助，并负责该专项账户的监督管理工作。同时，

强化宣传引导，广泛凝聚社会共识，激发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爱

心人士的慈善参与热情，拓宽募集资金渠道。

（四）严格监督检查。各部门、各乡镇要明确专人负责，开

展困难群体入户走访、定期抽查，杜绝违规失范行为。凡涉及第

三方购买服务的，均需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实施。发现违

规审批、优亲厚友等行为，影响政策执行公平性、公正性，或不

认真履职导致困难群体未得到救助帮扶的，要及时将线索移交纪

检部门，对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严肃问责。

（五）营造浓厚氛围。利用全县宣传阵地，全方位营造救助

帮扶困难群体的浓厚社会氛围。在县内主流媒体和政府门户网

站、政务新媒体等平台多矩阵开展宣传报道，深入挖掘扶弱助残

济困等先进典型，引导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关爱帮扶服务。

本措施从 2026 年 4 月 1 日起试行 1 年，由县民政局和残联

负责具体解释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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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三明市民政局。

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 年 3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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